
 

 

证券代码：600117     证券简称：*ST西钢     编号：临 2023-

048 

 

 

 

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参股公司重整暨指定管

理人的公告 
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西宁中院”)于 2023

年 6 月 20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青海大千运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

请人”或“大千运输”）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

宁特钢”或“公司”）参股公司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矿冶科技”）的重整申请，并于同日指定矿冶科技清算组担任矿

冶科技管理人。 

 公司参股公司矿冶科技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



 

 

及时披露其重整的进展情况。矿冶科技重整事项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

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，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结果，依据企业

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 法院裁定的类型：受理重整。 

 

2023年 5 月 23日，公司发布了《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公司重要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23-034），披露了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矿冶科技进行重整的相关

事宜。2023 年 6 月 20 日，公司收到矿冶科技转发的《民事裁定书》

及《决定书》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概述 

（一）重整申请简述 

申请人：青海大千运输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韩吉祥 

住所：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大众街 86号 1 号楼 1 单元 1251 室 

经营范围：普通货物运输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申请事由：2023 年 5 月 22 日，申请人以矿冶科技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，向西宁中院申请对

矿冶科技进行重整。 

（二）《民事裁定书》主要内容 



 

 

2023 年 6 月 20 日，公司收到矿冶科技转发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

西宁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大千运输对矿冶科技的重整申请，裁定书主

要内容如下： 

2023年 5 月 22日，申请人大千运输以矿冶科技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矿冶科技进行破产重整。

本院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通知了矿冶科技，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

出异议。 

本院查明：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2 月 9 日，大千运输与

矿冶科技签订了系列运输合同，约定大千运输向矿冶科技提供承揽铁

燃物料的运输服务。相关合同签订后，大千运输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如

期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，但截至 2023 年 5 月 22日，矿冶科技仍欠

付大千运输合同款 4790578.42 元。截至目前，矿冶科技仍未向大千运

输清偿前述债务。 

本院认为：矿冶科技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，符合法定的重整受理条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第二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七十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一

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受理青海大千运输有限公司对青海西钢矿冶科

技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二、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

2023年 6 月 20日，公司收到矿冶科技转发的《决定书》，西宁

中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二十二条第一

款、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



 

 

管理人的规定》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之规定，指定青海西钢矿冶科技

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，管理人负责

人为姜军。 

三、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

公司参股公司矿冶科技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及

时披露其重整的进展情况。矿冶科技重整事项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

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，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结果，依据企业会

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规定履行相应

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，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

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，理性投资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6 月 21日 


